
抄 本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：葉名容 

電話：02-23515441轉250 

傳真：02-23518524 
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6年11月6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61660278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轉貴轄頭城鎮公所建請研議適度提高每年造林檢 

測獎勵金額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府96年11月2日府農林字第0960141925號函。 

二、有鑑於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之造林獎勵金係屬對造林人獎 

勵措施之一，其為補助造林必要之部分支出;又衡諸世界各 

國之獎勵金額度，我國已屬最高，且目前之獎勵標準已依造 

林所需之整地、栽植、刈草等費用金額計算;是以，現行造 

林獎勵金額度應屬合理;先行敘明。 

三、有關貴轄頭城鎮因今年柯羅莎颱風來襲，倘經貴府查證屬實， 

符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，得申請現金救助、補助或 

低利貸款等措施之獎勵造林地者，貴府自應本諸權責，輔導 

林農儘速申請相關救(補)助及貸款措施，並輔導林農復舊 

造林及確實施作中後期撫育作業，以維貴縣造林之成果。 

正本:宜蘭縣政府 

副本: 

電子交換:宜蘭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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